
國立嘉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
維修通報單 

 
填報編號：  

填報日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填報部別及班級 
 

填報人 
 

報修地點 

 

報修項目 

 

詳述損壞情形 

 

處理需求 □急件              □速件             □普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處理情形 

總務處收件日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收件人 
 

 

修繕說明 

一般案件處理說明：  

□1.檢修後無異狀或修繕必要。 

□2.更換零件。  

□3.清理、調整。  

□4.損壞已不堪使用，修繕不符經濟效益，移請報廢處理，購置新品更換。 

案件處時間過長說明：  

□1.零件缺貨待料中或修繕不易。 

□2.過於嚴重，送原廠或委由廠商修繕。  

□3.人力不足委由廠商處理。  

□4.保固期內品質或施工問題，由原廠商處理。  

□5.其他。   

結案人  

 


